大德工商職校102學年度高職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審查計畫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行政會議通過101.05.08
壹、目的：建立符合公平、公正、公開之審查方式，使本校優秀學生順利推甄優質科技大學。 
貳、組織 ：
一、成立大德工商技專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
二、審查委員會由本校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註冊組長、教學組長、生輔組長、訓育組長、輔導組長、實習組長組成，註冊組長為執行秘書，訂定推薦甄選審查計畫及作業程序，據以辦理推薦甄選審查工作。 

三、審查委員會工作內容： 
1、研訂推薦審查計畫，提報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2、審查委員會應依所訂審查計畫及標準進行審查評選，請報名的同學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評選方式採資料審查；依積分高低順序決定錄取推薦學生。 
參、審查原則
一、資格：學業成績在班級前三名，德育成績必須在甲等以上者（請先洽註冊組索取證明）

二、甄試名額：初試各科取3名，複試全校取08名(實際名額依102技專校院繁星推甄辦法訂定)
肆、審查標準 
 一、初試：總分130分
	評審項目
	評分標準
	備註

	1、 校內科成績表現(80分)
	個人在校前三學期成績於全科排名百分比計算；1%以內：80分，2%以內：60分，3%以內：40分，4%以內：20分，4%以上：0分
	註冊組提出證明

	2、 校內班級社團幹部（8分）
	1、曾擔任班級幹部者，每學期積分1分，本項最多5分。
2、曾擔任社團幹部者，每學期積分1分，本項最多5分。
3、可合併計算，本項最多積分8分
	生輔組、訓育組提出證明

	三、技能檢定證照（12分）
	1、擁有乙級證照者積分8分(通過乙級學科或術科積分4分)、丙級證照者每張積分3分(最多以3張為限)。
2、擁有英文能力檢定及格證書者：全民英檢中高級者積分8分、中級積分6分、初級者積分4分。
3、其它專業證照：每張積分0.5分，最多2分。

4、可合併計算，本項最多積分12分
	實習組提出證明

	四、校外活動優良事蹟、校內外研習、校內外志工證明（10分）

	1、曾當選全校模範生者積分3分，代表班級模範生者，每次積分1分

2、校外服務、研習、志工證明、活動持有證明者，每張1分。

3、校內服務、研習、志工證明、活動持有證明者，每張0.5分

4、可合併計算，本項最多10分
	訓育組提出證明


	五、非學業類競賽成績（20分）
	凡參加公立單位舉辦之競賽活動：
（一）國際技能競賽（含科展）
  1、優勝以上積分15分

  2、未得獎積分8分

（二）全國技藝能競賽（中央政府機關主辦）
  1、第一、二、三名積分12分

  2、金手獎積分10分

  3、入選或佳作積分6分

（三）教育部指導大專校院或法人機構主辦之全國比賽(獎狀需為教育部或教育部中辦所頒發)

  1、第一名積分8分(團體4分)

  2、第二、三名(特優)積分6分(團體3分)

  3、其餘有入選者(含優等或甲等佳作)積分4分(團體2分)
（四）學校或法人機構主辦全國比賽或教育處主辦全縣比賽

  1、第一名積分6分(團體3分)

  2、第二、三名（或特優）積分4分(團體2分)

  3、其餘有入選者(含優等或甲等佳作)積分3分(團體1.5分)
（五）校外比賽（含運動競賽及專業競賽）

  1、第一名積分2分(團體1分)

  2、其餘獎項積分1分
（六）校內比賽（含運動競賽及專業競賽）

  1、第一名積分1分

  2、其餘獎項積分0.5分
※本項目積分可累計，最多積分20分

※2人以上比賽即視為團體(若獎狀僅單人亦視為團體)
	實習組、教學組、體衛組提出證明


二、複試：總分100分
	評審項目
	評分標準
	備註

	一、校內科成績表現(80分)
	依個人在校前四學期成績於全科排名百分比計算；1%以內：80分，2%以內：60分，3%以內：40分，4%以內：20分
	註冊組提出證明

	二、非學業類競賽成績（10分）
	凡參加公立單位舉辦之競賽活動：

全國技藝能競賽（中央政府機關主辦）

1、第一、二、三名積分10分

2、金手獎積分7分

3、入選或佳作積分4分
	

	三、技能檢定證照（10分）
	1、(通過乙級學科或術科積分4分)、丙級證照者每張積分3分(最多以3張為限)。

2、可合併計算，本項最多積分10分
	


伍、成績計分方式：初試、複試，繳件時間：
(一)初試：101年06月04日(一) 13：00
(二)複試：101年10月31日(三) 13：00
陸、本校將於101年06月06日(三)12：00公告初試錄取名單。

101年11月02日(五)12：00前公告複試錄取名單。 

柒、本計劃經審查委員會通過暨校長核示後，提報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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